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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散公司的原因  
 

        符合以下情形的，公司解散

（泰国《民商法典》第 1236 条）： 
 

➢ 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 对公司的成立有时效期限制

并且已达到该时效期的； 

➢ 为单一任务而成立公司，并

[达到]该任务的终止情形； 

➢ 通过一项特别决议来解散； 

➢ 公司破产。 

 

        法院亦可根据下列理由解散有

限公司（《民商法典》1237）： 

 

➢ 该公司在提交法定报告或举

行法定会议上出现失误，除

非是法院明确指示依据法院

认为合适的方式提交法定报

告或举行法定会议； 

➢ 公司在注册之日起一年内没

有开始营业，或公司暂停营

业一整年； 

➢ 公司的业务只能在亏损的情

况下进行，而且没有希望挽

回其财富； 

➢ 如果股东人数降至三个以下； 

➢ 如果有任何其他原因导致公

司无法维持其运作。 
 

二、解散和清算过程 
 

        《民商法典》第 1247-1273 条介

绍了泰国私人有限公司清算的适用

条款。 
 

        如果公司通过特别决议解散，

该决议必须由不少于四分之三的多

数票通过（1194）。具体过程如下

（需要 45天至 90天）： 
 

1.  公司的董事或股东必须要求一

份特别的股东决议来启动解散

程序。因此，举行该会议的邀

请函必须发给所有股东。召开

解散大会的通知应至少在当地

报纸上刊登一次，并在会议确

定日期前 14 天内邮寄给每一

位在股东登记册上登记的股东，

并附上回执（1175） ，除非

公司的章程要求更长的通知

期 。邀请函必须提到“公司

的解散 ”这一主题。  

 

2.  在股东大会上，必须有持有公

司至少四分之一股份的股东出

席才能达到法定人数（除非公

司章程中另有规定）。有资格

投票的现任股东必须投票赞成

解散，并以不少于四分之三

（至少 75%）的多数票通过该

决议 （1194）。  

        长年以来，洛伦兹和合伙人律师事务所（Lorenz & Partners）高度重视通过新闻简讯和

手册的方式进行资讯更新，然而我们对所提供信息的完整性、正确性或质量不承担任何责

任。本新闻稿所含任何信息均不能取代具有执业资格的律师所提供的个人咨询服务。因

此，对于因使用或不使用本文中任何信息（包括可能存在的任何种类的不完整或不正确的

信息）而造成的损害，若非故意或严重过失所致，请恕我们不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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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否则

公司董事应成为清算人。清算

人在公司解散登记日（date of 

dissolution）之后的 14 天内，必

须将公司的解散和清算人的名

字登记至商务部商业发展厅

（Department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或 

DBD）（1254）。  
 

4.  清算人的职责具体如下： 

 

➢ 解决公司事务，偿还公司债务，

变卖公司全部资产（1250）； 

➢ 在当地报纸上至少刊登一次广

告，公告公司解散，通知其债

权人必须向清算人申请付款；

同时，在公司解散之日或任命

清算人之日后的 14 天内，以

挂号信的形式向其姓名出现在

公司账簿或文件中的每个债权

人发送类似的通知（1253）； 

➢ 如果债权人不申请付款，则清

算人按照《民商法典》中关于

“代替履行义务的存款”

（Deposit in lieu of performance）的

规定，寄存该债权人应得金额

（1264）； 

➢ 如果清算人发现在支付了公司

所有的认缴或股份后，公司资

产仍不足以付清债务，清算人

可向法院申请宣布公司破产

（1266）； 

➢ 尽快制作一份资产负债表，并

由审计员审查和认证，并且必

须由清算人召集一次股东大会

（1255）； 

➢ 召集股东大会，以批准资产

负债表和/或批准清算报告

（1256）； 

➢ 每 3 个月提交一份关于清算

进展的报告，并将该报告存

放在注册办公室，以说明清

算的账目情况。该报告应无

偿向股东或债权人开放查阅

（1267）； 

➢ 在清算开始后的每一年年底

召开股东大会，如果清算时

间超过一年，则向该会议提

交清算活动报告和详细的情

况说明（1268）； 

➢ 安排支付清算过程中产生的

所有合理费用、收费和支出，

其支付顺序优先于其他债务

（1263）。如果公司的资产

不需要用于履行公司的所有

义务，则可以在股东之间进

行分配（1269）； 

➢ 一旦公司清算程序完成，应

提供一份清算报告，说明清

算是如何进行的，公司的财

产是如何处置的。清算人应

召集股东大会，以提供账目

并作出解释（1270）； 

➢ 账目通过最终批准后，应在

14 天内向商务部商业发展厅

登记会议议程。这一登记被

认为是清算过程的终结。被

清算的公司作为一个法律实

体将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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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算和纳税 
 

        在提交解散申请时，如果税务

局认为被解散公司有任何未清偿的

税务责任，作为税务责任的债权人，

税务局有权反对该公司的解散。   

 

        该公司必须在商务部接受解散

登记之日（简称“解散登记日”，

见上文第二章第 3条）起 60天内将

公司的纳税人登记卡（taxpayer card）

交还给税务局。此外，如果公司登

记有增值税，也必须在解散登记日

起 15天内向税务局发出停止营业的

通知，并将增值税登记证交还给商

务部商业发展厅 （《税法典》第
85/15条）。   
 

        截至解散登记日的公司所得税

申报表必须在 150 天内提交给税务

局，同时提交该期间已（决议）通

过和审计过的公司财务报表。  
 

        根据《税法典》，税务局有权

对纳税申报进行为期两年的调查。

如果发现任何逃税的证据或嫌疑，

调查期可延长至五年。检查的范围

将取决于事实和公司过去遵守税收

法律法规的情况。  
 

        如果公司在近几年中与税务机

关有争议，应考虑让公司进入休眠

状态至少两年，然后再进入解散程

序，以渡过两年的税收时效期。即

使公司处于休眠状态，它仍然有义

务申报企业所得税，每年进行账目

审计，并向商务部提交经审计的财

务报表。  

 

        如果整个企业和资产没有转让，

即使资产尚未出售或转让，也应缴

纳截至解散登记日待偿的资产增值

税。 
 

        如果在解散登记日有任何待

偿的进项税，在收到供应商的相

关税务发票之前，公司不能申报

这些进项税发票。 

此外，公司也不能申报在公司解

散后收到的进项税，此时该公司

就增值税而言不再是一个企业实

体。因此，公司应该做好安排，

在解散登记日之前收取所有未付

的进项税。 
 

        公司有义务在向商务部商业

发展厅登记解散的下一个月的第

15 天内通知社会保险局其关闭情

况。此外，如果公司已经获得任

何特定的政府许可证，如投资优

惠许可证书（BOI）、外商营业执

照、工厂执照，这些也必须在公

司解散前按照规定取消并归还给

当局。 
 

        虽然只要公司有足够的资产

来支付其债务，解散程序实际上

不太复杂，但税务审计方面的问

题通常会延长和推迟清算过程的

完成。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个过

程通常需要 1 到 3 年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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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算和遣散费 
 

        解散被视为雇佣关系必须终止

的情形之一，并必须对雇员提供补

偿。（《劳动保护法》第 118 条）

遣散费的数额取决于雇员为公司工

作的时间，费率如下：  
 

雇员在公司的 

服务年限 
遣散费 

超过 120天但 

少于 1年 
至少 30日的工资 

1年或以上但 

少于 3年 

至少有 90 个日工

资 

3年或以上但 

少于 6年 
至少 180日工资 

6年或以上但 

少于 10年 
至少 240日工资 

10年或以上但 

少于 20年 
至少 300日工资 

20年或以上 至少 400日工资 

 

        雇佣期包括节假日（holidays）、

休假日（leave days）和雇主被下令停

工的日子。所支付费用是按照终止

工作前最后30天的平均工资标准计

算。除此之外，雇主必须支付报酬

以补偿雇员有权享受而未用的年假。  

 

        公司必须为其雇员预扣个人所

得税。遣散费和未用年假的报酬必

须包括在个人 

所得税预扣的计算中。 
 

五、清算和董事的责任 

 

        公司或任何股东都可以对董事

提出索赔，要求赔偿董事给公司造

成的损失（《民商法典》》1169）。

如果公司未清偿对公司债权人的债

务，债权人也可以提出此类索赔。

然而，这些索赔要求将不得在公司

清算结束后提出。 

 
 

我们希望本通讯所提供的信息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有任何进一步的问题，请不要犹豫，与我们联系 
 

洛伦兹和合伙人 

LORENZ & PARTNERS 
 

27th Floor Bangkok City Tower 

泰国曼谷沙通南路 179 号，10120 

座机：+66 (0) 2-287 1882 

电子邮箱：info@lorenz-partners.com 

 
www.lorenz-partn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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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的时间安排 
 

行动 时间安排 地点 要求 

1. 召开第一次 

股东大会  
在期望的解散日期之前 公司办公室  

特别股东决议（该会议最快于 14

天之后召开），并由四分之三的

出席票数通过，以解散公司并任

命清算人和审计师。 

2. 就公司解散 

在 DBD 进行登记 

自公司批准解散之日起

14 天内 

商务部商业发展

厅 

清算人要登记： 

- 公司解散的事实；  

- 清算人姓名；和  

- 由登记员签发的《确认解散证明

书》 

3. 股东会议 

批准资产负债表 

在获得商业发展厅的《确

认解散证明书》（上 2）

后，尽快进行 

公司的办公室  

清算人编制资产负债表以进行审

计 

召开股东大会，批准资产负债

表，确认清算人的任命 

4. 通知公众 

公司解散的消息 

自公司批准解散之日起

14 天内 

在一家当地报纸

上  

通过广告通知公众，其债权人必

须向清算人申请支付任何未偿债

务 

自公司批准解散之日起

14 天内 

向每位名字出现

在公司账簿或文

件中的债权人寄

出挂号信  

通知债权人，他们必须向清算人

申请支付任何未偿债务 

5. 取消在税务局的 

增值税登记 

自公司批准解散之日起

15 天内 
税务局  

将解散事宜通知总干事 

提交增值税登记证或具体的营业

税证（视情况而定），以便注销 

6. 提交清算人报告 

公司批准解散日期后 3 个

月，此后每隔 3 个月进行

一次 

商务部商业发展

厅 

清算人要提交有关清算进展的报

告 

7. 提交公司所得税申

报表（P.N.D. 50） 

自商业发展厅签发的《确

认解散证明书》之日起

150 天内 

税务局  提交最后的企业所得税申报表  

8. 召开和举行第二次

股东大会  

在清算结束后，并且在公

司收到税务局总干事批准

将公司名字从增值税登记

册和/或特定业务所得税

（SBT）登记册中删除的

通知信后，尽快进行清

算。 

公司的办公室  

清算人准备好关于清算过程和公

司财产处置的完整报告 

召开股东会议，批准清算报告 

9. 登记公司清算的 

完成  

在第二次股东大会的 14

天内  

商务部商业发展

厅 
登记清算程序的完成 

10. 将 公 司 的 税 码

（TIN）返还给税

务局 

自商业发展厅签发的《确

认解散证明书》起 60 天

内 

税务局 
提交申请 

提交注销的纳税人身份证原件 

11. 提交公司所有账册 
在上文第 10 项所述的股

东大会召开后 14 天内 

商务部商业发展

厅 
提交公司所有账簿、账目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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